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 

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 

 

受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的委托，广

东中金岭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热振烟气及硫资源回收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检测报告表》（简称：《验收监测报告表》）。 

2018年11月22日，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

冶炼厂组织召开《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

烧结车间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会议。验

收小组由工程建设单位（韶关冶炼厂）、工程安装单位（广东中金岭

南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测

单位广东中金岭南环保工程有限工程公司并特邀3名专家（名单附后）

组成，韶关市环境保护局受建设单位邀请列席了会议。 

验收小组对项目现场及环保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并核实了本项

目运营期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根据该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及《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要求，验收小组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意见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热



振烟气及硫资源回收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韶关市浈江区韶关冶炼厂内，

不新增用地和人员定额。主要建设内容为：设备基础及低压脉冲布袋

除尘器、洗涤塔、吸收塔、再生塔、气液分离器、碱液槽、地下槽、

过滤器、吸附槽、脱盐槽、冷却器、在沸器、再生气冷凝器、换热器、

洗涤泵等设备安装，小时处理风量为40000m3。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7年9月由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工

程公司编制完成，韶关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9月18日以韶环审【2017】

158号文予以批复，同年10月份开始建设，2018年1月份试生产。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为8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53万元，占比

10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只限定于热振烟气、机尾烟气技改项目最终建成的

内容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验收监测报告表》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中内容，本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经韶关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后，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及重要设备未发生变动过。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项目冷却水产生量为310m3/h，循环使



用；洗涤废水产生量1584m3/a，洗涤废水经管道汇入韶冶污水处理站

处理，再由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二）废气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热振、机尾烟气排出的SO2、颗

粒物，其经过除尘、离子液吸收后尾气从3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三）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水泵、风机、冷却塔等，噪声源强在75～

90dB(A)，主要控制措施是采用控制噪声源与绿化隔断噪声传播途径

并结合选用低噪声设备的办法，可实现厂界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 

项目除尘灰渣产生量为15.6t/a，返回生产系统。少量生活垃圾

汇集至韶关冶炼厂委托的环卫单位统一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监测期间，烧结车间生产正常，

负荷75~80%之间，平均负荷77.23%。 

（一）废水 

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项目冷却水产生量为310m3/h，循环使

用；洗涤废水产生量1584m3/a，洗涤废水经管道汇入韶冶污水处理站

处理，再由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二）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水泵、风机、冷却塔等，噪声源强在75～

90dB(A)，主要控制措施是采用控制噪声源与隔断噪声传播途径并结



合选用低噪声设备的办法，综合降噪效果在15~20dB(A)。经监测，厂

界1m外昼、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三）废气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热振、机尾烟气排出的SO2、颗

粒物，其经过除尘、离子液吸收后尾气从3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经

监测，本项目SO2、颗粒物监测测值符合《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相应标准，除尘率、脱硫效率符合环评要求。 

（四）固体废物 

项目除尘灰渣产生量为15.6t/a，返回生产系统。少量生活垃圾

汇集至韶关冶炼厂委托的环卫单位统一处理。 

五、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一）废水 

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对水环境无影响。 

（二）废气 

本项目是对原烧结车间进入制酸系统中的热振烟气、机尾烟气独

立出来经过除尘和离子液吸收处理，增强烧结气量的稳定性，消除机

尾和热振岗位低空无组织排放，消除烧结机机尾和热振环保风险。本

项目的新设烟气排放点的排放量对照韶关冶炼厂的排放总量没有增

加，依然归类到工厂的总量核算范围，因此，本项目不会对环境空气

增加新的影响。 

（三）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监测点昼、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即昼

间65dB（A），夜间55dB（A），因此，本项目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两股烟气经除尘及吸收后，烟气颗粒物排放量远远小于国家标准

规定的数值，项目除尘灰渣产生量为15.6t/a，返回生产系统，因此，

本项目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及重要设

备未发生变动，完全落实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审批部门的

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良好、稳定，环保管理制度完善，污染物达

标排放。 

验收工作组认为本项目总体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

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各项管理制度，加强自行监测及委托性

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生产及环保设施运行动态，确保治理效果。 

（二）完善生产工况记录、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记录，落实污染

物减排。 

（三）加强环保宣传工作，提高环保意识。 

 

 

                                                       



 


